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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新密政办〔2019〕23号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新密市支持科技型企业

融资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《新密市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发展的若干政策》已经 2019
年市政府第 5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执行。

2019年 7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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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发展的若干政策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落实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

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

意见》（郑发﹝2019﹞4号），针对科技型企业高投入、成长快、

轻资产的特点，为缓解其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推动科技和金融

深度融合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第一条 本政策支持的科技型企业，是指经郑州市科技局认

定（备案）、年营业收入在 4亿元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，按上年度

营业收入分为 A、B两个类型，其中：A类为年营业收入在 2亿

元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；B类为年营业收入在 2—4亿元（含）的

企业。本政策所指的投资机构，是指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

备案的基金或营业执照上的企业名称、经营范围均具有“投资”

字样的公司。

第二条 建立科技贷款风险补偿长效投入机制，优化郑州市

科技贷款风险补偿（以下简称“郑科贷”）业务，对参与“郑科

贷”业务的合作金融机构和参与“银行+贷款保证保险共保体”

业务的金融机构所发生的贷款本金部分的实际损失，市财政给予

80%的风险补偿，新密市配套设立 500万元的风险补偿准备金与

郑州市财政按照 1：1的比例进行风险共担，两级财政对金融机

构的单笔贷款补偿金额最高 500万元，当贷款逾期率超过 5%

时，暂停与该合作金融机构的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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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鼓励合作金融机构发放纯信用贷款。对连续 2年盈

利的高新技术企业发放的纯信用贷款（含知识产权质押贷款），

单个企业贷款本金实际损失不超过 300万元的，“郑科贷”准备

金给予合作金融机构全额补偿。

第四条 降低科技型企业贷款融资成本。

（一）对获得银行贷款的科技型企业，贷款期限不超过 3年

的，“郑科贷”按贷款日上年末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

80%，给予贷款利息补助，单个企业本项年度补助额最高 100万

元，单笔贷款补助时间不超过 1年。

（二）对通过担保公司担保获得银行贷款的科技型企业，贷

款期限不超过 3年的，“郑科贷”按 2%的年担保费率给予担保

费补助，实际年担保费率低于 2%的，据实补助；单个企业本项

年度补助额最高 30万元。

第五条 支持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。对获得投资机构股权投

资的未上市科技型企业，市财政按照当年实际到位投资额（指货

币资金且计入企业注册资本的金额）的 10%给予股权融资补助，

单个企业本项年度补助额最高 100万元。

未上市科技型企业是指未在沪深交易所主板（中小板）、科

创板、创业板上市以及在境外交易所上市的企业。

第六条 鼓励投资机构对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。对注册地在

郑州市、投资于我市未上市科技型企业的投资机构，市财政按照

其年度实际到位投资资金（指货币资金且计入企业注册资本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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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）的 5%—10%，给予投资风险补助，单一投资机构年度补助

额最高 500万元；对 A类企业进行投资的，按 10%的比例进行

补助，对 B类企业进行投资的，按 5%的比例进行补助。

第七条 加大对科技型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的支持力度。对

在沪深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企业，新密市财政一次性给予 300万

元奖励；在中小板上市的企业，新密市财政一次性给予 200万元

奖励；对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，新密市财政一次性给予 100万元

奖励；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（新三板）挂牌的，新密市财

政一次性给予 30万元奖励；对在中原股交中心交易板挂牌的企

业，新密市财政一次性给予 20万元奖励；对在中原股交中心展

示板挂牌的企业，新密市财政一次性给予 5万元奖励。

第八条 建立宽容失败、责任豁免机制。针对科技金融工作

创新改革先行先试的特点，为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，按照“三个

区分开来”的原则，对突破现有制度规定、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举

措及“郑科贷”业务、国有资产投资业务等科技金融工作中，虽

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出现工作失误、资金损失，未造成恶劣影响

的，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作负面评价和责任追究。

第九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2018年度符合本政策

扶持条件的，可参照执行。我市现行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

本政策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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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市科工信局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民武装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19日印发


